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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部為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以本聲明及同意書向您行書面告知並徵求您同意。當您完成於本頁末端簽名同意時，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一、蒐集之目的
(一)為辦理「國民體適能科技檢測」相關計畫，蒐集受測人員之必要個人資料及檢測數據，作為國民體適能現況分析、政策規劃、推動全民運動及建構科技體適能常模之用。
(二)本部基於公共利益、促進全民健康與體適能發展之目的，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並得作為統計分析及研究評估使用。
(三) 為提供國民體適能科技檢測相關服務，並進行資料管理與成果彙整，您的資料將上傳至「全民運動資訊系統」或本部指定之資訊平台，於前述目的範圍內之處理及利用。
二、個人資料類別
本部蒐集、處理及利用的個人資料種類、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如下：
(一)識別類個人資料（例如：姓名、國民身分證號或其他識別碼、聯絡電話、性別、出生
地、電子郵遞地址等）。
(二)個人描述類（例如：年齡、身高、體重、體組成、體適能檢測結果）
(三)依檢測需要所產生之體適能相關數據與衍生分析資料（例如：職業、活動量）。三、個人資料處理及利用
(一)期間：利用期間為本部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您的個人資料將用於本部指定之資訊系統或雲端平台、相關學術服務之場域進行處理及利用。
(三)對象：經本部授權之人員或機關。
(四)方式：電子文件、紙本，或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當事人權利
除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當事人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請求刪除。當事人得以書面與本部或本系統受理窗口聯繫，行使上述之權利。
五、公開供外界查閱項目
依據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7 條第一項第 9 款規定，除依第 18 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本部得公開本計畫之整體成果、統計分析資料及政策說明內容；前述公開資料不包含任何可識別個人身分之資訊。
六、不提供個人資料相關權益之影響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上開個人資料，若不提供，本部將無法對您提供上開特定目的之相關權利或服務。
七、您行使當事人權利之管道
您欲行使上述權利時，可隨時向本系統受理窗口提出申請。
八、當事人或受告知人同意
當您同意本文件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九、活動過程畫面之使用
當您同意本文件時，即表示您同意活動之照片、影像、動態等供主辦單位製作成果、簡報、網路活動分享。
